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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518049）朱  军

从顺德北 镇南源花园 
“1·18”燃气爆燃事故看燃气加臭管理

1      概述

据佛山在线（佛山日报官方网站）2017年3月9

日消息：历经一个多月的审慎调查和科学检测分析，

3月8日，顺德北滘镇南源花园“1·18”爆炸事件

联合调查组出具了《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南源花园

“1·18”爆炸事故调查报告》1（下称《报告》）。

2017年1月18日上午约9时11分，顺德区北滘镇南源花

园富逸楼5座702号（下称“事发单位”）发生爆炸事

故，造成一死一伤（死者为事发单位住户，送院抢救

无效死亡；1人轻伤已治愈），366户房屋受损（其中

受损严重和较为严重的52户，受损较轻的314户）。

根据现场勘查，事发时该单位二层主卧房内浴室

燃气阀门没有连接胶管或其他任何燃气具，也没有进

行封堵。经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检验，该阀门

处于开启状态。因此认定燃气泄漏点是位于二层主卧

房内浴室，且为燃气阀门开启造成燃气泄漏。这是直

接和主要原因。《报告》还指出：由于液化石油气加

臭含量未能起到警示作用，致使用户不能及时发现泄

漏，无法及时采取安全应对措施。

笔者认为，燃气公司供应的液化石油气加臭剂

含量不符合标准规范要求，是一个重大缺陷。事故后

续处理一旦（可能性很大）选择司法途径，燃气公司

可能因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，还有可能承担刑事责

任。那么，燃气公司加臭管理现状如何，又该如何规

范管理，笔者就此谈一下看法。

2      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

2.1 《城镇燃气管理条例》（2016年修正）

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、稳定、

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，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

气、节约用气，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。

这里，符合国家质量标准，包括燃气成分、压力、

热值和加臭剂含量等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
2.2  《天然气》GB17820-2012

5.3 作为城镇燃气的天然气，应具有可以察觉的臭

味，燃气中加臭剂的最小量应符合GB 50028-2006中3.2.3

的规定。使用加臭剂后，当天然气泄漏到空气中，达到爆

炸下限的20%时，应能察觉。城镇燃气加臭剂应符合GB 

50028-2006中3.2.4的规定。

2.3  《液化石油气》GB 11174-2011

4.1 液化石油气应具有可以察觉的臭味。为确保安全

使用液化石油气，当液化石油气无臭味或臭味不足时，宜

加入具有明显臭味的含硫化合物配置的加臭剂。

2.4  《城镇燃气设计规范》GB50028-2006

3.2.3 城镇燃气应具有可以察觉的臭味，燃气中加臭剂

的最小量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无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，达到爆炸下限的20％时，

应能察觉：

2 有毒燃气泄漏到空气中，达到对人体允许的有害浓

度时，应能察觉；

对于以一氧化碳为有毒成分的燃气，空气中一氧化碳

doi:10.3969/j.issn.1671-5152.2017.07.007

朱　军·从顺德北滘镇南源花园“1·18”燃气爆燃事故看燃气加臭管理



安全生产 Safety in Production 

30 城市燃气  2017 / 07  总第 509 期

安全生产 Safety in Production 

含量达到0.02％（体积分数）时，应能察觉。

注：3.2.3为强制性条文。

3.2.4 城镇燃气加臭剂应符合下列要求：

1 加臭剂和燃气混合在一起后应具有特殊的臭味；

2 加臭剂不应对人体、管道或与其接触的材料有害；

3 加臭剂的燃烧产物不应对人体呼吸有害，并不应腐

蚀或伤害与此燃烧产物经常接触的材料； 

4 加臭剂溶解于水的程度不应大于2.5%（质量分数）；

5 加臭剂应有在空气中应能察觉的加臭剂含量指标。

2.5  《城镇燃气加臭技术规程》CJJ/T 148-2010

2.6 《管道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》

7.1 供气质量

乙方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，确保其向用户所供应的

燃气质量、管输和灶前压力、燃烧热值、华白指数、燃气

加臭等方面符合本协议附件四所规定的质量要求。

3      燃气加臭管理存在的不足

3.1  液化石油气加臭

液化石油气的来源，一是国内炼油厂的副产品

液化石油气，二是进口丙烷或丁烷及其混合气。由于

国家标准对国产液化石油气质量要求不高，既没有像

进口液化石油气那样对丙烷与丁烷进行分离，也没有

规定气源中各种烃的体积分数，只是笼统地规定C5

（ 戊烷与戊烯各种同分异构体） 以下轻烃体积分数

不低于95%，因此液化石油气的主要成分丙烷与丁烷

含量波动很大，并且其余3% 为C5及C5以上烃的残留

物，还包括少量含硫有机物，带有一定的臭味。液化

石油气加臭一般是由批发商来完成的。如果厂家只是

定性地要求液化石油气有臭味就行，而不按国家规定

的定量要求去添加加臭剂，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加臭剂

在液化石油气中的含量失控，并且往住是偏低的。而

进口液化石油气是以丙烷与丁烷分类销售的，本身不

含加臭剂，故需要在单独或混合销售时予以添加，但

商家往往考虑到加臭剂的价格较为昂贵，通常不加或

少加，就埋下了隐患。

虽然批发商会定期向分销商提供液化石油气的

产品质量证明文件，但实际可能有一些出入。很少有

分销商定期或不定期将产品抽样送检，一般也不会配

置加臭剂检测仪器。政府质量监管部门也很少做相关

的行政监管。由于液化石油气的市场化程度高、物流

方便灵活，导致各地的液化石油气来源存在杂、散、

乱的特点，且终端市场为农村、城乡结合部、城中村

等，从客观上更增大了质量控制和监管的难度。

3.2  天然气加臭

因天然气本身也是无臭味的，部分产地的天然气

因含有硫化物，带有一定的臭味。而LNG是经过深冷

制得，气化之后是无臭味的。燃气公司普遍对天然气

加臭较为重视，地方政府在实施特许经营监管时对此

也有疏忽或遗漏。天然气加臭存在几个问题：

（1） 管道天然气加臭一般是在出门站前加臭，

在一些气量较小或早期建设的门站，以及LNG气化站

/瓶组站、CNG撬等，较多存在手动滴加方式，即用

手固定针型阀的开启度来调节加臭量的。

（2）普遍存在重加臭、轻检测的问题，很多燃

气公司都没有配置加臭剂检测仪，也未进行加臭剂含

量检测；有一些燃气公司配置了加臭剂检测仪，也存

在检测无规律、记录不规范等问题。

4      燃气加臭相关的事故案例

4.1  燃气加臭不足而触犯刑法

据《江某甲等重大劳动安全事故案一审刑事判决

书》（福建省武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（2014）武

刑初字第11号）：“……被告人李某X作为武平中明天

然气公司储气站站长，在事发这段时间对天然气加臭

严重不足，导致武平县东成大酒店使用的天然气长时

间泄漏未能被及时发现；泄漏的天然气与空气的爆炸

性混合物遇正常使用的电气设备产生的电火花发生气

云爆炸，造成三人轻微伤，武平县东成大酒店、周围

商铺、周围居民房屋以及沿街停放的汽车的损毁共计

6 866 008.1元，情节特别恶劣，三被告人（笔者注：

另外两人因工程质量被追责）的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三十五条，应当以重大劳动安

全事故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……”

4.2  燃气公司仅有运行记录但终端无加臭剂含量检测

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

据《汤某美与海门市城建燃气有限公司产品责任

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》（江苏省海门市人民法院民事

判决书（2015）门开民初字第00022号）：“……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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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以其进货单位出具的燃气质量证明和其工作人员的

加臭记录本作为证明提供的燃气加臭符合标准和要求

的证据，缺乏终端用户用气加臭含量的进一步质量监

测证据，事实上原告也未因燃气泄漏产生的异味采取

避害行为，而产品责任是一种无过错责任，被告应当

为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……”

4.3  燃气加臭记录免除了无谓的责任

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（2014）长

民一（民）初字第8346号：“原告根据邻居颜公顺在

事后的询问笔录描述没有闻到煤气味而指称被告大众

燃气公司的供气中未作加臭处理致使原告不能及时发

现燃气泄露的问题：首先，该份询问笔录从证据形式

上来说属于证人证言，在两被告均不予认可的情况下

原告未申请证人到庭质证，不满足证人证言的形式要

件，故对颜公顺的询问笔录，本院难以采信；其次，

被告大众燃气公司提供了事发时古北路小区燃气的加

臭记录情况，原告虽然存有异议，但未能提供其他证

据足以反驳，故对该份加臭记录情况本院予以确认。

因此，被告大众燃气公司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无任何过

错，不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。”

5      燃气加臭管理如何规范

除了遵守上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笔者特别强

调以下6点：

（1）留存加臭剂进货原始凭证，做好加臭剂进

出库台账、添加记录、运行记录等。

（2）留存和上游单位贸易交接的产品质量文件

（3）定期检测管网内加臭剂的浓度，做好记

录。检测点可根据管网布置、气体流向设置，建议如

下：①出站前或后，应和加臭点有一定的距离，以

待加臭剂和天然气充分混合；还应考虑LNG刚刚气化

后温度较低；②和气源点越远，检测点可适当增加；

城市管网复杂时，可能会造成一些部位的燃气没有

气味或气味不均匀，应适当考虑在某些部位补充加

臭。③可以多设置一些检测点，按照一定比例轮换；

④有条件的，每次检测时应安排适当数量的入户检

测。⑤有条件的应用色谱分析仪进行加臭浓度检测。

（4）瓶装气灌装、销售单位应定期抽检，做好

加臭浓度检测记录。

（5）接触加臭剂的作业应严格按照规定佩戴合

适的个人防护用品。

（6）存放过加臭剂的容器应妥善处置。

6      政府部门应履行监管职责

相关政府部门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

要求，以及特许经营协议等，履行监管职责，要求燃

气公司定期提交燃气质量报告文件，相关政府部门也

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对燃气质量（包括加臭）进行抽样

检测。建议参考自来水质量管理，定期通报燃气质量

检测情况。

7      结语

加臭剂含量是燃气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，符合

要求的加臭剂含量有助于公众及早发现可能存在的泄

漏，及时向燃气公司报警以得到有效处置，减少爆炸

事故的发生。燃气公司应该遵从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

的要求做好燃气加臭管理工作；相关政府部门也应加

强专业监管，促使燃气公司提升和保障燃气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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